附件5：
2011年湖北省研究与开发计划申报指南

（国际科技合作）

一、总体要求

2011年度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重点支持针对关键领域、关键行业的技术研发，围绕全省经济工作重点，通过国际科技合作手段大力推进我省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相关产业技术进步，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二、支持重点

     围绕提升关键领域、关键行业的核心关键技术和产业共性技术，在光电子信息、新能源与节能环保、新材料与精细化工、生物与健康、重大装备制造及现代农业等重点领域，采取灵活多样的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方式，形成一批有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重点支持：

1、紧密结合全省产业结构调整，有效发挥国际合作在解决技术颈瓶、填补国内空白、实现跨越式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以突破我省经济发展急需的核心关键技术为目标，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国际科技合作重大专项；

2、以企业为中心，整合各方在技术、人才、产业、渠道等方面资源，促进形成国际产学研合作联盟，引进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着重开展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3、积极支持有利于增强我省科技对外影响力和推动力科技“走出去”战略实施的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4、2010年列入或申报政府间双边或多边科技合作项目及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中有利于解决湖北省关键技术问题的项目；

5、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建设和合办中外联合研发中心或联合研究院等研发机构项目；

6、尖端人才、特殊工程技术人员引进和海外留学人员、华人华侨在鄂研究开发项目；

7、重大科技招商引资、巩固和开拓国际科技合作和交流渠道、重要国际学术会议及其它重大对外科技合作活动项目。

三、申报原则和要求

1、坚持立足省情，以我为主；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保护知识产权，维护国家利益的总体原则；

2、申报项目应有利于打造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支撑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

3、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下列形式的项目：鼓励产学研结合以企业为主体申报项目；与国外一流大学、科研机构和世界500强企业开展合作项目；高新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项目；市州县等基层单位申报的项目；对俄等独联体国家科技合作项目；外方合作伙伴有一定投入（包括资金、专有技术和资料、先进仪器设备、国际顶尖人才等资源）项目；

4、可配套支持已列入国际大科学和大工程研究计划、国外科技计划或科技部国际科技合作计划项目及承担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任务的项目；

5、合作渠道落实，中外合作双方必须具有较强的技术实力或较高的科研水平；项目已有一定的合作基础，合作目的明确，项目申报单位与外方合作伙伴应事先确定各自对合作项目的投入、分工及成果分享方式等合作计划并签署合作协议、合同或合作意向书等；

6、合作项目技术水平具有国际先进性，合作期一般为2—3年；

7、曾承担过国际合作计划任务未验收结题的项目负责人，不得再申报本年度项目；不支持纯基础研究和产业化扩大规模项目；

8、根据我省对国家级和省级国际合作项目统筹考虑的原则，本年度省级国际合作项目原则上从申报国家级建议项目库中遴选，请各单位主要从项目库中遴选申报。高校和综合科研院所原则上同一单位申报项目不超过3项。

